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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
2013 年度第三次普通股股息 

 

滙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滙豐」）董事宣派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第三次股息每
股普通股 0.10 美元，此乃根據董事派發普通股季度股息之意向，其形式為派發三次金
額相同之股息，而第四次股息之金額將會不同，詳見《2012 年報及賬目》。滙豐之普
通股將於 2013 年 10 月 23 日在倫敦、香港、巴黎及百慕達除息報價。美國預託股份則
於 2013 年 10 月 23 日在紐約除息報價。此項股息將於 2013 年 12 月 11 日派發予於

2013 年 10 月 24 日登記在香港海外股東分冊之股東，及於 2013 年 10 月 25 日登記在
英國主要股東名冊或百慕達海外股東分冊之股東。  
 
第三次股息將於 2013 年 12 月 11 日以美元、英鎊或港元，或該三種貨幣之組合（按英
國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於 2013 年 12 月 2 日上午十一時或前後在倫敦所報之遠期滙率折
算）以現金派發，或以股票代替股息派發。有關上述安排之細節將於 2013 年 11 月 5
日或該日前後寄發予各股東，而股東須於 2013 年 11 月 27 日或之前作出選擇。 

 
任何人士如已購入登記於香港海外股東分冊之普通股，而並未將股份過戶文件交予香
港海外登記分處辦理，應於 2013 年 10 月 24 日下午四時前辦妥有關手續，以確保可以
收取是次股息。 
 
任何人士如已購入登記於英國主要股東名冊之普通股，而並未將股份過戶文件交予英
國主要登記處辦理，應於 2013 年 10 月 25 日下午四時前辦妥有關手續，以確保可以收
取是次股息。 
 
任何人士如已購入登記於百慕達海外股東分冊之普通股，而並未將過戶文件交予百慕
達海外登記分處辦理，應於 2013 年 10 月 25 日下午四時前辦妥有關手續，以確保可以

收取是次股息。 
 
普通股將不能於 2013 年 10 月 25 日當日在香港海外股東分冊進出轉移。因此，任何人
士如欲將股份轉移到香港海外股東分冊，應於 2013 年 10 月 23 日下午四時前將轉移股
份申請文件交予英國主要登記處或百慕達海外登記分處辦理。任何人士如欲將股份轉
移出香港海外股東分冊，應於 2013 年 10 月 24 日下午四時前將轉移股份申請文件交予
香港海外登記分處辦理。 
 



透過法國 Euroclear 持有普通股之派息細節 

 
透過法國 Euroclear（Euronext 巴黎之結算及中央存放系統）持有普通股，並於 2013
年 10 月 25 日已登記在名冊之人士，將於 2013 年 12 月 11 日獲派上述股息。此項股息
將由法國 Euroclear 以歐羅（按法國滙豐於 2013 年 12 月 2 日正午十二時或前後所報
之遠期滙率折算）現金派發，或以股票代替股息派發。有關上述安排之細節將於 2013
年 10 月 16 日及 10 月 30 日透過 Euronext 巴黎公布。 
 
美國預託股份之派息細節 
 
此項股息將於 2013 年 12 月 11 日派發予 2013 年 10 月 25 日登記在冊的美國預託股份
（每一股代表五股普通股）持有人。美國預託股份之股息為每股 0.50 美元，將由存放

機構以美元現金派發，或以新美國預託股份代替股息派發。有關上述安排之細節將於
2013 年 11 月 5 日或該日前後寄予各持有人，持有人須於 2013 年 11 月 21 日或之前作
出選擇。此外，若持有人已參加存放機構營運之股息再投資計劃，則現金股息將用於
再投資額外的美國預託股份。 
 
美國預託股份必須於 2013 年 10 月 25 日營業時間結束前在存管處登記，以確保合資格
收取是次股息。 
 

 

承董事會命 
集團公司秘書長 

馬振聲 
 

滙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：范智廉、歐智華、凱芝
†
、史美倫

†
、張建東

†
、顧頌賢

†
、 

埃文斯爵士
†
、費卓成

†
、方安蘭

†
、范樂濤

†
、何禮泰

†
、李德麟

†
、利普斯基

†
、駱美思

†
、麥榮恩及 

駱耀文爵士
†
。 

 
†獨立非執行董事 

 


